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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5月新增、修訂人事法規、釋例彙整表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修正「強化

人事人員職務歷

練作業規定」第3

點、第4點、第6

點，並自 114年5

月26日生效。 

 

為因應實務需要及增加各人事機構用人彈

性，並兼顧職務歷練意旨，本次修正要點如

下： 

一、修正陞任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主

任職務之資格條件；修正陞任直轄市議

會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主

任職務之資格條件。（修正規定第3點） 

二、修正陞任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專

門委員職務之資格條件；修正陞任縣

（市）議會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職

務之資格條件。（修正規定第4點） 

三、修正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要點第4點附表三之名稱。（修正規

定第6點）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5月26日總處綜字第

1141000996號函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民國114年6月3日中

市人企字第1140006

154號函 

 

禁止現職軍公教

人員申領持用中

國大陸居住證。 

為避免中國大陸混淆我國人國家認同，且軍

公教人員依法負有效忠國家之義務，爰行政

院秘書長通函禁止現職軍公教人員申領持用

中國大陸所發居住證，倘現職軍公教人員違

反規定申領持用居住證，亦未於服務機關

（構）學校清查據實以告，經發現後應由各

用人機關（構）學校，本於權責予以適當處

置。 

行政院秘書長民國114年5

月19日院臺法長字第1140

610014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20日府授人力

字第114014283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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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銓敘部、國防部

於114年5月21日

修正發布「軍職

專長與公務人員

職 系 認 定 對 照

表」。 

國防部為應軍事現代化及無人機科技發展所

需，業新增無人機相關軍職專長，為使曾任

相關軍職人員轉任公職時，能依其專長性質

對照適當之公務人員職系，爰修正軍職專長

與公務人員職系認定對照表（新增 DU01無人

機部隊指揮官等七項軍職專長部分），以資

適用。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一、新增指揮管理職類之 DU01無人機部隊指

揮官，對照公務人員綜合行政職系，以

及 DU015無人機部隊領導士，對照公務

人員交通技術職系。  

二、新增情報職類之2U01監偵型無人機系統

督導官、2U02監偵型無人機系統酬載操

作（作業）官，對照公務人員情報行政

職系，以及 2U015監偵型無人機系統操

作（作業）士，對照公務人員交通技術

職系。  

三、新增作戰職類之3U01攻擊型無人機系統

督導官，對照公務人員綜合行政職系，

以及3U015攻擊型無人機系統操作（作

業）士，對照公務人員交通技術職系。  

四、附則第九點新增第二項規定，本表修正

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銓敘部、國防部民國114

年 5月 21日部銓二字第

1145812420號、國人管理

字第1140124189號令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22日府授人力

字第 1140146412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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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有關依交通事業

人員與交通行政

人員相互轉任資

格及年資提敘辦

法轉任交通行政

機 關 職 務 之 人

員，得於現職交

通行政機關選擇

再改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相關規定

重新審定資格俸

級。 

旨揭依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

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轉任交通行政機關職

務之人員，如具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

任用法）所定依法考試及格資格，得於現職

交通行政機關選擇再改依任用法任用，並依

相關規定重新審定資格俸級。至銓敘審定之

生效日期，選擇原職改依任用法任用者，以

當事人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之日為準；因職

務異動而選擇改依任用法任用者，以當事人

實際到職之日為準。 

銓敘部民國114年5月21日

部銓一字第1145827917號

書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22日府授人力

字第 1140146260 號

函 

 

有關各級公立學

校編制置護理師

（或護士）2人，

現職人員僅1人，

請假未達1個月等

非屬職務出缺情

形，得否依「各

機關職務代理應

行注意事項」第5

點規定約聘或約

僱人員辦理其所

遺 業 務 疑 義 一

案。 

查教育部前擬具「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護

理人員短期差假期間進用人員注意事項草

案」（按：現為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護理

人員短期差假期間進用運用人員注意事項）

函詢銓敘部，並經該部113年5月3日部銓三

字第1135699508號函就類同疑義研復略以，

倘該等學校確實無法指定其他現職人員代理

時，考量其實際上僅1人負責業務，同意於

該員請假期間，得依被代理職務之級別，約

聘或約僱具有各該專業法規所定資格人員辦

理在案。爰各地方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有旨揭情形者，請參照上開規定辦理。 

銓敘部民國114年5月20日

部銓三字第1145820418號

書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22日府授人力

字第 1140144823 號

函（僅轉發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臺中

市各市立高級中等

學校、臺中市各市

立國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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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行政院修正「工

程獎金支給表」，

並溯自114年1月1

日生效。 

工程獎金支給表增列各機關得就實際從事工

程業務，且其職務歸列為交通技術職系之工

程技術預算員額核算提撥上限。 

行政院民國114年4月28日

院授人給字第1144000797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5日府授人給

字第 1140117560 號

函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更新「工程

機關（單位）人

員待遇規範問答

集」。 

配合行政院 114年 4月 22日院授人給字第

11400000011號函及同年月28日院授人給字

第1144000797號函分別核定修正公務人員專

業加給表（七）及工程獎金支給表，及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彙整

相關機關函詢113年8月1日生效之工程人員

留任獎金疑義，更新工程機關（單位）人員

待遇規範問答集，並同步置於人事總處全球

資訊網/給與福利處/待遇加給（獎金費用）

及業務 Q&A 專區下，未來如有新增修正，人

事總處將配合增修，不再另行函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4月29日總處給字第

1144000819號書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5日府授人給

字第 1140121025 號

函 

 

訂定「臺中市政

府所屬機關工程

人員留任獎金發

放作業規定」，並

自114年5月20日

生效。 

茲為規範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人員留

任獎金支給作業，爰訂定臺中市政府所屬機

關工程人員留任獎金發放作業規定。本規定

全文計10點，其重點如下： 

一、訂定依據。（第1點） 

二、工程人員留任獎金發放對象、發放期程

及支給數額之規定。（第2點至第4點） 

三、工程人員留任獎金年資不予採計及連續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年5月

20日府授人給字第114010

301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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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採計之規定。（第5點） 

四、工程人員留任獎金不發給之規定。（第6

點） 

五、工程人員留任獎金扣減發之規定。（第7

點） 

六、工程人員留任獎金評核工作小組設置及

其任務之規定。（第8點） 

七、工程人員留任獎金經費來源及未盡事宜

辦理依據之規定。（第9點、第10點）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製作公教員

工福利服務措施

一覽表、短片及

懶人包。 

一、為促進公教員工瞭解各項福利服務措

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

事總處）請各機關協助於適當場合宣導

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一覽表、短片及

懶人包，並於新進人員報到時提供一覽

表供其參考。 

二、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一覽表、短片及

懶人包分別置於人事總處全球資訊網/

公務福利 e 化平台/政策/友善家庭服

務，及人事總處全球資訊網/總處政策

與業務/給與福利處/福利文康項下。未

來宣導措施內容如有增修，人事總處將

配合更新，不再另行函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5月20日總處給字第

1144000884號書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22日府授人給

字第 1140145812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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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大 陸 委 員 會 函

以，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 條 例 所 稱 之

「設有戶籍」包

含領有中共「定

居證」或「居民

身分證」。 

一、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以下簡稱兩岸條例）第26條、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

第70條第3項、第72條及公務人員定期

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查

驗辦法）第13條規定，支（兼）領月退

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長期居

住，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改領一次退休給

與；未依規定申請改領一次退休給與

者、支領優惠存款利息者，以及支領遺

屬年金或月撫卹金之遺族，若在大陸地

區「設有戶籍」或領有大陸地區護照

者，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優惠存款利

息、遺屬年金及月撫卹金之權利，俟其

經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向後恢

復。 

二、次查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

114年4月22日陸法字第1149903956號函

及同年月16日陸法字第1140400361號令

規定，兩岸條例第9條之1規定所稱「設

有戶籍」，應包含持有中共「定居證」

及「居民身分證」。爰退撫法和查驗辦

法所稱「設有戶籍」之解釋，應依該函

令辦理。 

銓敘部民國114年5月2日

部退四字第1145817851號

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9日府授人給

字第 1140127492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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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三、另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87號解釋：

「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

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

效之日起有其適用」。爰陸委會針對兩

岸條例第9條之1或第26條所為之函釋，

應溯及自法規施行時生效。 

「各機關學校聘

僱人員離職給與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 業 經 考 試

院、行政院於114

年5月15日會同修

正發布。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施行迄今，迭有機關建議聘

僱人員應以實際薪點折合率作為提繳退離給

與之計算標準，不受行政院所定聘僱人員薪

點折合率通案最高標準之限制，為兼顧與公

務人員退離給與間之衡平，爰修正聘僱人員

提撥離職給與之月支報酬計算標準，同時為

符現況，除酌修現行部分條文文字外，併將

本辦法相關重要函釋納入規範，以資明確。 

本辦法現行條文共12條，本次計修正5條，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原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修正名稱為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修正相關

文字。（修正條文第2條） 

二、修正聘僱人員提存離職儲金或提繳勞工

退休金之月支報酬計算標準。（修正條

文第3條） 

三、規範聘僱人員僅發給契約期間自提儲金

之情形。（修正條文第6條） 

銓敘部民國114年5月22日

部退四字第11458260821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29日府授人給

字第 1140147554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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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四、規範提繳勞工退休金者之月支報酬計算

標準及提繳率，以及繼續提存離職儲金

者得改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情形。（修正

條文第8條之1）。 

五、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

條文第11條） 
 


